晋文旅〔2022〕18号
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组织开展文艺精品
百场公益性演出活动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中心：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工作部署，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列入2022年为民办实事项目,为做好本年度文艺精品进基层演出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地点

演出时间：2022年3-12月，具体时间以剧团档期安排为准。

演出地点：村（社区）、学校、企业、景区以及公共文化服务阵地。

二、演出场次

原则上每个镇（街道）演出4场，高甲戏、木偶戏各2场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也是“晋江经验”总结提出20周年。要围绕市委“五个年”活动，结合“文体旅”融合以及当地特色民俗节庆活动，精心组织文化惠民活动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

要充分发挥微信、微博、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，转发、推送演出相关信息，提前做好惠民演出的预热预告，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，提升基层群众的知晓率和参与率。

（三）场地规格配套
1.舞台规格：宽15M (表演区7M～9M)；高5.5M（舞台台面到横梁底），镀锌管圆管吊挂杆离台面4.5M，绑绳圆镀锌管离台面高2.2M，表演区台面离地面1.15M；深12M以上。进校园小戏舞台:宽4M，高3M，深3M。

2.配套场所：需提供图片展览、展示空间，道具箱放置空间，洗盥处、化妆室以及演出所需电源等。

3.做好疫情防控和后勤保障工作，指定工作人员配合道具装卸以及演出现场工作，有序组织、引导观众文明观看演出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申请截止时间：2022年3月10日。请于3月10日下午下班前将《2022年晋江市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汇总表》(附件2)，通过电子政务平台发送至市文旅局公共文化和艺术科，3月15日前将纸质版《2022年晋江市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申请表》（附件1）送交市文旅局公共文化和艺术科。

2.演出结束，填写《2022年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确认单》（附件3）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，由演出团队带回交给文旅局公共文化和艺术科归档。

 附件：1.2022年晋江市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申请表

       2.2022年晋江市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汇总表

       3.2022年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确认单

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      
2022年3月4日    

附件1
	2022年晋江市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申请表

	

	 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      村（社区）       NO：       .

	演出类别
	　
	场  次
	　

	演出地点
	　

	联系人
	　
	联系电话
	　

	村（社区）意见：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月  日

	文体服务中心（社会事务办）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月  日

	镇（街道）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月  日

	备 注
	　

	说明：1.演出类别是指高甲戏或木偶戏；2.演出地点须详细填写。如：＊＊镇（街道）＊＊村（社区）＊＊路＊＊号＊＊戏台（场地名称）；3.联系人请填写具体对接人员。


附件2
	2022年晋江市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汇总表

	序号
	镇（街道）
	村（社区）
	演出地点
	类别
	场次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备注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


附件3
	2022年文艺精品百场公益性演出确认单

	     镇（街道）       村（社区）           学校（企业）

	演出
团队
	　
	演出时间
	　

	演出
地点
	　

	演出
剧目
	　
	演出时长
	　

	演员
人数
	　
	其他人员
	　

	观众
人数
	　
	　
	　

	演出评价：

	接受公益演出单位意见：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

	 备 注
	　


晋江市文化和旅游局      　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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